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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魏自民

近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检察院以
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民事权利受到侵害
的未成年人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抚养费。

2017 年 6 月，小丽与王飞登记结婚，
2018 年 3 月 生 育 一 女 王 小 菲 。2020 年 11
月，因夫妻感情破裂，小丽与王飞协议离
婚 ，双 方 约 定 女 儿 王 小 菲 由 母 亲 小 丽 抚
养，父亲王飞每月支付女儿抚养费 3000 元
至其学业完成。然而，自 2022 年 7 月起，王
飞停止向王小菲支付抚养费，而且对女儿
不管不问。随着女儿年龄增长，花销增大，
母亲小丽无力独自抚养女儿。

今年 4月，王小菲由其法定代理人小丽
向华龙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请求王飞
支付抚养费。承办检察官经调查核实发现，
小丽收入较低，抚养未成年子女确有困难，
属于诉讼能力较弱、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
弱势群体。该院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

华龙区检察院通过调取离婚协议书、
向双方当事人核实后认为，王飞确实未按
约定支付抚养费。同时，承办检察官积极
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尝试引导双方和解。
因当时双方矛盾分歧较大，暂未达成和解
协议。王小菲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为更好地保障王小菲的合法权益，承
办检察官第一时间与善行公益法律服务
中心对接沟通，该中心当即开通“绿色通
道”，当天审核相关材料，履行审批手续，
指派一名律师承办此案，为王小菲提供免
费的法律援助。

4 月 10 日，王小菲正式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华龙区检察院认为，王小菲系未
成 年 人 ，其 有 要 求 父 母 给 付 抚 养 费 的 权
利 ，王 飞 不 支 付 抚 养 费 侵 害 了 其 合 法 权
益，其有权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王小
菲请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合理，遂依
法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意见。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再次与
王小菲的父母沟通，积极与法院、公益律
师一同对当事人释法说理。4 月 25 日，经过
两轮“背对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 ，王 飞 同 意 支 付 王 小 菲 2022 年 7 月 至
2023 年 4 月期间的抚养费共计 3 万元，于
2023 年 5月 15日前付清。

记者了解到，因为诸多原因，王飞依旧
没有支付抚养费，王小菲已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承办检察官表示，将持续跟进执行活
动，确保王小菲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支持起诉
追索3万元抚养费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赵一声 孙敏

“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解决了困扰企业多年的巨额债务纠纷，为企
业带来重生的机会，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新的发展空间……”今年 5 月
19 日，湖南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向前来回访的湖南省长沙县检察
院检察官再次致谢。

企业企业““被负债被负债””数千万元后……数千万元后……

由于刘某的说法前后矛盾，而
且 无 法 提 供 有 力 证 据 证 明 自 身 主
张，承办检察官根据所调查了解到
的情况判断刘某等人很可能涉嫌虚
假诉讼，于是将该案提交检察官联
席会议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

因该案一审民事判决和相关民
事裁定均已生效，长沙县检察院在
向 公 安 机 关 移 送 线 索 的 同 时 ， 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向长沙市检察院提
请抗诉，长沙市检察院审查后向长
沙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2022 年 3
月 24 日，长沙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
原判，发回重审。

面对鉴定意见，刘某在一审法
院重审时承认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
系 补 签 ， 合 同 的 实 际 签 署 时 间 在
2016 年。

2022 年 7 月 20 日，长沙县法院
经重审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某科技
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偿还原
告刘某借款本金 609 万元，并按年
利率 6%的标准支付从 2017 年 3 月 17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驳回原告刘某的其
他诉讼请求。

刘某不服该判决，向长沙市中

级 法 院 提 起 上 诉 。 今 年 4 月 5 日 ，
长 沙 市 中 级 法 院 作 出 驳 回 刘 某 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至此，
这起历时 6 年多的涉企借贷纠纷得
以解决，甩掉包袱的某科技公司终
于可以回归正轨、轻装上阵。今年
5 月 5 日 ， 范 某 和 某 科 技 公 司 两 名
股东专程向长沙县检察院送上锦旗
和感谢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 、 公 安 部 、 司 法 部 联 合 印 发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
工作的意见》，为我们依法惩治虚假
诉讼提供了科学有力指导。”长沙县
检 察 院 第 四 检 察 部 主 任 杨 荣 华 表
示，“2020 年至今，长沙县检察院共
办理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等领域虚
假 诉 讼 监 督 案 件 9 起 ， 涉 及 资 金
6000 余万元，为长沙县更好打造营
商环境 4.0版贡献了检察力量。”

“今后，长沙县检察院将依托与
县公安局和县法院联合建立的防范
和查处虚假诉讼工作协作机制，继
续跟进该案的后续查办工作，依法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切实做好办案

‘后半篇文章’。”长沙县检察院检察
长许琼山表示。

检察监督促成再审改判

在对证据资料的深挖细查中，检
察官还发现了一些疑点：比如，落款
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的股东会决
议显示，股东会决议向刘某借款 1746
万余元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并由“刘甲
某”办理借款手续，该决议文书尾部
仅有刘某甲盖的私章，无其他股东盖
章，无任何人签名；再如，落款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据
正文手写内容均由刘某书写，下方仅

有某科技公司印章和刘某甲的私章。
“为什么股东决议会把法定代表

人的名字写错？为什么 3 份资料上
都没有公司管理人员的签名？”检察
官发出质疑。

基于以上情况，检察机关对案涉
借款合同、借据、股东会决议等资料
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遂于 2020
年 4 月向司法鉴定机构发出笔迹鉴
定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就资料上刘某书
写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发
现，该笔迹大约于 2016 年 10 月形成，
而此时，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
范某，而非合同上签章的刘某甲。

匪夷所思的是，刘某在原审、申
诉审查、检察机关申诉审查时均表
示，该合同形成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
而在 2020 年 5 月接受公安机关询问
时却改口称合同形成时间不确定。

借力司法鉴定查清疑点

2020 年 1 月 7 日，某科技公司向
长沙县检察院提交了监督申请书。

受 理 该 案 后 ，承 办 检 察 官 迅 速
前往法院调取相关案卷。认真审查
作为主要证据的借款合同后，检察
官发现，刘某主张的 1746 万余元本
金由数笔资金组成，即 2014 年、2015
年，刘某通过自行转账和委托案外
人某实业公司转账的形式，分别转
给 某 科 技 公 司 300 万 元 、309 万 元 ；
2014 年 8 月 18 日，刘某向案外人某
工贸公司转账 500 万元；2014 年 9 月
11 日，刘某向案外人某商贸公司转
账 500 万元。此外，2014 年，刘某还
分两次向某商贸公司分别转账 130
万元、7.7 万元。

当承办检察官向双方当事人调
查情况时，刘某补充提供了两份由范
某签字的借据复印件。刘某称，金额
为 500 万元、落款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借据，用于证明 2014 年 9 月
11 日他转账给某商贸公司的 500 万
元属实；金额为 640 万元、落款时间
为 2014 年 12 月 20 日的借据，用于证
明他曾分两次转账给某商贸公司的
137.7 万 元 和 转 账 给 某 工 贸 公 司 的
500万元属实。

当承办检察官找范某求证时，范
某承认，刘某后来拿出的那两份借据
的确是自己签的字，但他是受到刘某
威胁才签的，他个人根本没拿到钱，
那些钱也压根没流入某科技公司账
户，银行流水明细能证明这一点。

“你来看一下长沙县法院案卷内
落款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的借款
合同，这份合同是否属实？”承办检察
官问范某。

范某当即表示从未与刘某签过
此合同。“我不认可这份借款合同，只
认可我们借的那 609 万元借款。”范
某非常肯定地说。

了解完上述情况后，承办检察官
明确了办案思路：除去当事人认可的
609 万元借款本金，刘某所主张的其
余借款本金，表面上看均没有流向某

科技公司。要证明其余借款是否实
际为某科技公司向刘某的借款，必须
一笔笔查清其余几笔借款的来龙去
脉。于是，承办检察官展开了进一步
调查。

在对某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刘某乙的调查中，刘某乙称，因某商
贸公司已停止经营几年了，其财务记
录无法提供。对于刘某转给某商贸
公司的两笔共计 137.7 万元的款项，
不记得这些钱是否转给了范某，只记
得范某成立了某开发公司需要融资，
故刘某转账给某商贸公司 500 万元，
并委托该公司将资金转给了某开发
公司。

“某商贸公司转的那 500 万元，
是刘某投资开发公司的钱，不是某科
技公司的借款！”承办检察官询问范
某时，范某明确表示。

检察官细致梳理了各项证据资
料，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刘某分两
次转账给某商贸公司的 137.7 万元是
什么性质和作用，更无法证明这笔钱
跟某科技公司有关；刘某另行转账给
某商贸公司的 500 万元实为刘某以
某商贸公司的名义投入某开发公司
的投资款。资料显示，该项目实际投
资总额为 2500 万元，某商贸公司、某
开发公司的合作协议，银行交易记
录，刘某乙的证言，刘某、范某的陈述
等均可证明。

范某告诉检察官，后来因为投资
的事，某开发公司还被某商贸公司告
上了法庭。为力证清白，范某向检察
官提供了长沙市中级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形成的民事裁定书、民事
调解书，某商贸公司与某开发公司签
订的调解协议，以及分别证明刘某与
某商贸公司有关联关系和资金往来
的合作协议、企业公示信息、身份证
信息等多份书面证据。

范某承认，他个人与刘某还存在
多笔借贷往来，相关的借贷纠纷经长
沙市天心区法院审理过。

检察官仔细查阅了天心区法院

关于刘某、范某、某科技公司民间借
贷案件的民事判决后，发现相关资
金中并不包含落款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那张借据所涉的 500 万元
借款。

“该笔借款发生在 2014 年 9 月，
某 科 技 公 司 的 时 任 法 定 代 表 人 是
刘某甲，而且资金直接转入某商贸
公司，难以认定该款项用于某科技
公 司 的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检 察 官 分
析 道 ，“ 如 果 按 双 方 认 可 的 范 某 当
时是某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
范某所欠 500 万元债务转给某科技
公司承担的前提是由刘某、范某和
某 科 技 公 司 签 署 债 务 承 继 相 关 协
议 。 但 刘 某 没 有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予
以证实。”

调 查 至 此 ，刘 某 所 主 张 的 1746
万余元借款本金中，仅剩转给某工贸
公司的那笔 500 万元无法认定其性
质。这笔钱会是某科技公司向刘某
的借款吗？

承 办 检 察 官 询 问 刘 某 时 ，他 表
示，范某曾以某工贸公司的银行贷
款到期需要垫资过桥为由，向自己
借款，所以自己给某工贸公司转了
500 万元。检察官继续向某工贸公
司 求 证 ，发 现 某 工 贸 公 司 在 收 到
500 万 元 的 次 日 ，已 按 刘 某 的 要 求
向 与 其 关 联 的 某 机 械 公 司 开 具 了
1000 万元承兑汇票用于还款，而某
机械公司则于同日将 500 万元转账
给 了 为 刘 某 提 供 该 过 桥 资 金 的 某
实 业 公 司 。 某 实 业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杨某对此予以证实，某工贸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和 财 务 人 员 也 提 供 了
刘 某 一 方 财 务 人 员 发 送 的 收 付 明
细表，此外，银行进账单、承兑汇票
复印件等交易证据，也都可以予以
佐证。

“根据现有证据资料，双方均认
可的 609 万元借款证据确凿，其余转
账给某商贸公司和某工贸公司的资
金难以证明跟某科技公司有关。”承
办检察官作出判断。

检察官核查借款资金的来龙去脉

对范某来说，2018 年的春天终生
难忘——伴随着料峭春寒而来的，是
一笔从天而降的巨额债务。

“我是长沙县法院执行法官，因
你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申请人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
行，现我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你公
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看着不期而
至的执行法官，范某蒙了。

执行法官拿出一份 2017 年 5 月 3
日长沙县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显示，某科技公司需向债权
人刘某偿还借款本金 1746 万余元及
所产生的利息 1041 万余元，后续利
息以 1746 万余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的标准从 2017 年 3 月 25 日起算
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眼 看 公 司 财 产 被 查 封 ，范 某 等
某 科 技 公 司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连 呼 冤
枉：“公司明明只向刘某借款 609 万
余元，怎么就变成借款 1746 万余元
了？”

事情要从 2014 年说起。某科技

公司因资金困难，曾先后两次向刘
某借款，本金共计 609 万余元，这两
次借款均是由范某向刘某出具的借
条，且双方未约定利息。2016 年下
半年，刘某向某科技公司索债，但该
公司无力偿还，只能被迫按刘某要
求，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将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由范某变更为刘某的妻弟
袁 某 甲 ，并 将 公 司 75%的 股 权 交 由
袁某甲代持，以此作为公司的债务
担保。

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某科
技公司，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稍作喘
息，不料，2017 年 3 月 25 日，刘某竟持
借款合同、借据、股东会决议等资料，
到长沙县法院起诉了某科技公司，要
求其偿还借款本金 1746 万余元及相
应利息。

从未在某科技公司上过一天班
的法定代表人袁某甲，就这样在该公
司其他经营管理者均不知情的情况
下，出席了法院的一审庭前会议，而
且在庭前笔录中对原告刘某主张的

债权全部予以认可，对刘某提交的证
据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一审开庭时，袁某甲缺席庭审，
因其自行签收开庭通知书后并没有
告知某科技公司其他人，最终，该公
司无其他任何人出庭应诉。

2017 年 5 月 3 日 ，长 沙 县 法 院
作 出 了 前 述 一 审 判 决 。 袁 某 甲 收
到该一审判决书后，依旧没有告知
某科技公司其他人员，致使范某等
该 公 司 的 实 际 经 营 管 理 者 直 到 法
院强制执行时，才知道公司已经成
了被告。

“被套路了！”回过神来的某科技
公司开始奋起维权，在向公安机关报
案 的 同 时 ，先 后 3 次 向 法 院 申 请 再
审，并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资料，
力求证明借款合同等该案主要证据
材料上所盖的某科技公司公章和“刘
某甲”（范某之父，于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担任某科技公司法
定代表人）私章系伪造，但均因证据
不足未得到法院支持。

企业发现“被套路”申请监督

●●●●

办案组在讨论案情。

承办检察官向案件当事人了解情况。

检察官前往案涉企业回访。


